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59號

原      告  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慧如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被      告  瀚翔寵物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張簡義哲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瀚翔寵物有限公司（下稱瀚翔公司）與訴外

人加拿大渴望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拿大渴望公

司）均為外國寵物食品在臺代理商，加拿大渴望公司前已獲

使用「渴望」中文名稱商標權，惟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

贈之「貓抓板」贈品中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

（「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有不當競爭之行為，

加拿大渴望公司因而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對瀚翔公司提起公平

交易法除去侵害等訴訟及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下稱系

爭前案訴訟）。詎瀚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於系爭前

案訴訟中，虛構指摘原告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等語（指摘傳

述之書狀日期、方式及內容詳見附表，下稱系爭言論）。惟

依被告所提證據之「CCTV節目官網」及不詳之人於「網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之貼文（下稱系爭資料），均未明確肯定原告有何走私行

為，原告與系爭前案訴訟亦無關連，顯非被告行使訴訟權必

要行為，而惡意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

1,000萬元，並依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禁止再散佈系爭言論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及起訴附件1、2文件；

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原為加拿大知名寵物食品生產商Champion公

司之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

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代理

權，原告前負責人柯建昌另行成立加拿大渴望公司並以中文

商標「渴望」繼續銷售寵物食品，然柯建昌實際上仍為原告

負責人，原告與加拿大渴望公司亦為同一經營團隊。而中國

上海海關查獲走私影片中，涉案公司人員係蓋用原告之印

文，可信原告係因涉及走私而經加拿大原廠終止代理權，被

告系爭言論並非不實。又被告提出系爭言論係說明系爭前案

訴訟爭點，屬因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之善意言論，且僅有與

系爭前案訴訟有關之人得閱覽，原告評價及名譽權並未受有

損害。又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而不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重訴卷第22至23頁）：

　㈠被告瀚翔公司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有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

　㈡原告前由加拿大渴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柯建昌經營，並為Ch

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

（ACANA）等知名品牌寵物糧食，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

止原告之代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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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人格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

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

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

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如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確

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

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

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

號、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兩造對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由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為附

表所示系爭言論乙情均不爭執，原告主張系爭言論已不法侵

害其信用與名譽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

查：

　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當庭

勘驗「央視-飼料走私」之影音檔案（下稱系爭影音檔

案），影片起始為主播播報新聞畫面，新聞標題為「電商平

台走私銷售境外寵物糧，案值6億」；畫面0分53秒至1分21

秒，新聞旁白提及：「...海關緝私員警依法對嫌疑人住所

進行搜查...在上海這間公司內，辦案人員找到杭州一家貿

易公司的印章，而這個杭州公司正是專門進口境外知名品牌

寵物糧的授權代理商，目前因涉嫌走私，正在接受海關緝私

部門的調查」時，畫面顯示警方與涉案人員正進行對話，警

方持印章當場蓋印，印文顯示「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有勘驗筆錄及系爭影音檔案翻拍照片附卷可查（見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17號卷第75頁至第76

頁、第79頁至第83頁），由此，合理推判原告應與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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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走私寵物糧事件有關。又原告對其原為Champion公司臺

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

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嗣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乙

情亦不爭執，則被告依其取得系爭影音檔案，客觀上合理相

信原告因涉嫌走私，遭Champion公司終止代理，而為系爭言

論，應認經合理查證程序，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

告雖稱系爭資料沒有「肯定描述」原告涉及走私或要勘驗系

爭影音檔案才會發現云云，惟客觀上被告依系爭影音檔案，

既已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

利，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⒉又Champion公司終止原告代理權後，轉授權訴外人豪翼寵物

有限公司（下稱豪翼公司）代理，豪翼公司再委託被告銷售

產品，兩造前案訴訟涉及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

抓板」贈品上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

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之行為，

此有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0號重訴

卷第63至69頁），基此，被告於前案審理中，為說明其在

「貓抓板」贈品上為前開記載之原因始末，而為系爭言論，

難認與系爭前案爭點無關，而逾越訴訟權正當行使之範圍，

不具不法性。參以當事人於訴訟中彼此針鋒相對，各執一詞

乃爭訟之本質，衡情一般人對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所為陳述應

不致盡信不疑，遑論被告在前案訴訟所為系爭言論，僅限前

案相關程序中之人始得以見聞，並未廣佈不特定消費大眾、

合作商家周知，難認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或依其所

具經濟能力得在社會上獲取之信賴，是原告主張被告系爭言

論侵害其名譽權與信用權云云，亦難認可採。

　㈢據上，被告系爭言論並未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信用權，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

前段、第18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暨瀚翔公司不得

再散佈系爭言論，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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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

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內容 　 備註

1. 112年5月9日 向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

提出民事抗

告答辯狀

（112年度

民暫抗字第

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

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

JEN渴望」商標在中國

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

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

審重訴卷第

47至50頁

2. 112年6月1日 向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

提出民事答

辯狀（112

年度民公訴

字第6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

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

JEN渴望」商標在中國

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

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

審重訴卷第

51至54頁

3. 112年6月27日 向最高法院

提出民事再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

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書狀見本院

審重訴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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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答辯狀

（112年度

民暫抗字第

4號）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

JEN渴望」商標在中國

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

資料乙份。

55至5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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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59號
原      告  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慧如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被      告  瀚翔寵物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張簡義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瀚翔寵物有限公司（下稱瀚翔公司）與訴外人加拿大渴望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拿大渴望公司）均為外國寵物食品在臺代理商，加拿大渴望公司前已獲使用「渴望」中文名稱商標權，惟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中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有不當競爭之行為，加拿大渴望公司因而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對瀚翔公司提起公平交易法除去侵害等訴訟及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下稱系爭前案訴訟）。詎瀚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於系爭前案訴訟中，虛構指摘原告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等語（指摘傳述之書狀日期、方式及內容詳見附表，下稱系爭言論）。惟依被告所提證據之「CCTV節目官網」及不詳之人於「網易」之貼文（下稱系爭資料），均未明確肯定原告有何走私行為，原告與系爭前案訴訟亦無關連，顯非被告行使訴訟權必要行為，而惡意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並依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禁止再散佈系爭言論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及起訴附件1、2文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原為加拿大知名寵物食品生產商Champion公司之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代理權，原告前負責人柯建昌另行成立加拿大渴望公司並以中文商標「渴望」繼續銷售寵物食品，然柯建昌實際上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與加拿大渴望公司亦為同一經營團隊。而中國上海海關查獲走私影片中，涉案公司人員係蓋用原告之印文，可信原告係因涉及走私而經加拿大原廠終止代理權，被告系爭言論並非不實。又被告提出系爭言論係說明系爭前案訴訟爭點，屬因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之善意言論，且僅有與系爭前案訴訟有關之人得閱覽，原告評價及名譽權並未受有損害。又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而不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重訴卷第22至23頁）：
　㈠被告瀚翔公司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有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
　㈡原告前由加拿大渴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柯建昌經營，並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寵物糧食，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如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兩造對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由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乙情均不爭執，原告主張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其信用與名譽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查：
　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當庭勘驗「央視-飼料走私」之影音檔案（下稱系爭影音檔案），影片起始為主播播報新聞畫面，新聞標題為「電商平台走私銷售境外寵物糧，案值6億」；畫面0分53秒至1分21秒，新聞旁白提及：「...海關緝私員警依法對嫌疑人住所進行搜查...在上海這間公司內，辦案人員找到杭州一家貿易公司的印章，而這個杭州公司正是專門進口境外知名品牌寵物糧的授權代理商，目前因涉嫌走私，正在接受海關緝私部門的調查」時，畫面顯示警方與涉案人員正進行對話，警方持印章當場蓋印，印文顯示「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勘驗筆錄及系爭影音檔案翻拍照片附卷可查（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17號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83頁），由此，合理推判原告應與新聞報導所指走私寵物糧事件有關。又原告對其原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嗣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乙情亦不爭執，則被告依其取得系爭影音檔案，客觀上合理相信原告因涉嫌走私，遭Champion公司終止代理，而為系爭言論，應認經合理查證程序，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雖稱系爭資料沒有「肯定描述」原告涉及走私或要勘驗系爭影音檔案才會發現云云，惟客觀上被告依系爭影音檔案，既已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⒉又Champion公司終止原告代理權後，轉授權訴外人豪翼寵物有限公司（下稱豪翼公司）代理，豪翼公司再委託被告銷售產品，兩造前案訴訟涉及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上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之行為，此有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0號重訴卷第63至69頁），基此，被告於前案審理中，為說明其在「貓抓板」贈品上為前開記載之原因始末，而為系爭言論，難認與系爭前案爭點無關，而逾越訴訟權正當行使之範圍，不具不法性。參以當事人於訴訟中彼此針鋒相對，各執一詞乃爭訟之本質，衡情一般人對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所為陳述應不致盡信不疑，遑論被告在前案訴訟所為系爭言論，僅限前案相關程序中之人始得以見聞，並未廣佈不特定消費大眾、合作商家周知，難認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或依其所具經濟能力得在社會上獲取之信賴，是原告主張被告系爭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與信用權云云，亦難認可採。
　㈢據上，被告系爭言論並未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信用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暨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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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日期

		　方式

		　內容

		　 備註



		1.

		112年5月9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47至50頁



		2.

		112年6月1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答辯狀（112年度民公訴字第6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1至54頁



		3.

		112年6月27日

		向最高法院提出民事再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5至5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59號

原      告  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慧如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被      告  瀚翔寵物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張簡義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瀚翔寵物有限公司（下稱瀚翔公司）與訴外

    人加拿大渴望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拿大渴望公司

    ）均為外國寵物食品在臺代理商，加拿大渴望公司前已獲使

    用「渴望」中文名稱商標權，惟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

    之「貓抓板」贈品中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

    「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有不當競爭之行為，加

    拿大渴望公司因而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對瀚翔公司提起公平交

    易法除去侵害等訴訟及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下稱系爭

    前案訴訟）。詎瀚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於系爭前案

    訴訟中，虛構指摘原告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等語（指摘傳述

    之書狀日期、方式及內容詳見附表，下稱系爭言論）。惟依

    被告所提證據之「CCTV節目官網」及不詳之人於「網易」之

    貼文（下稱系爭資料），均未明確肯定原告有何走私行為，

    原告與系爭前案訴訟亦無關連，顯非被告行使訴訟權必要行

    為，而惡意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

    0萬元，並依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禁止再散佈系爭言論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瀚

    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及起訴附件1、2文件；㈢第1項聲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原為加拿大知名寵物食品生產商Champion公

    司之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

    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代理權

    ，原告前負責人柯建昌另行成立加拿大渴望公司並以中文商

    標「渴望」繼續銷售寵物食品，然柯建昌實際上仍為原告負

    責人，原告與加拿大渴望公司亦為同一經營團隊。而中國上

    海海關查獲走私影片中，涉案公司人員係蓋用原告之印文，

    可信原告係因涉及走私而經加拿大原廠終止代理權，被告系

    爭言論並非不實。又被告提出系爭言論係說明系爭前案訴訟

    爭點，屬因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之善意言論，且僅有與系爭

    前案訴訟有關之人得閱覽，原告評價及名譽權並未受有損害

    。又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而不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重訴卷第22至23頁）：

　㈠被告瀚翔公司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有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

　㈡原告前由加拿大渴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柯建昌經營，並為Cha

    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

    （ACANA）等知名品牌寵物糧食，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

    止原告之代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人格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

    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

    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

    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如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確

    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

    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

    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

    號、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兩造對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由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為附

    表所示系爭言論乙情均不爭執，原告主張系爭言論已不法侵

    害其信用與名譽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

    查：

　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當庭

    勘驗「央視-飼料走私」之影音檔案（下稱系爭影音檔案）

    ，影片起始為主播播報新聞畫面，新聞標題為「電商平台走

    私銷售境外寵物糧，案值6億」；畫面0分53秒至1分21秒，

    新聞旁白提及：「...海關緝私員警依法對嫌疑人住所進行

    搜查...在上海這間公司內，辦案人員找到杭州一家貿易公

    司的印章，而這個杭州公司正是專門進口境外知名品牌寵物

    糧的授權代理商，目前因涉嫌走私，正在接受海關緝私部門

    的調查」時，畫面顯示警方與涉案人員正進行對話，警方持

    印章當場蓋印，印文顯示「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勘驗筆錄及系爭影音檔案翻拍照片附卷可查（見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17號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

    79頁至第83頁），由此，合理推判原告應與新聞報導所指走

    私寵物糧事件有關。又原告對其原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

    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

    牌，Champion公司嗣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乙情亦不

    爭執，則被告依其取得系爭影音檔案，客觀上合理相信原告

    因涉嫌走私，遭Champion公司終止代理，而為系爭言論，應

    認經合理查證程序，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雖稱

    系爭資料沒有「肯定描述」原告涉及走私或要勘驗系爭影音

    檔案才會發現云云，惟客觀上被告依系爭影音檔案，既已合

    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

    主張尚不足採。

　⒉又Champion公司終止原告代理權後，轉授權訴外人豪翼寵物

    有限公司（下稱豪翼公司）代理，豪翼公司再委託被告銷售

    產品，兩造前案訴訟涉及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

    抓板」贈品上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

    」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之行為，此

    有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0號重訴卷

    第63至69頁），基此，被告於前案審理中，為說明其在「貓

    抓板」贈品上為前開記載之原因始末，而為系爭言論，難認

    與系爭前案爭點無關，而逾越訴訟權正當行使之範圍，不具

    不法性。參以當事人於訴訟中彼此針鋒相對，各執一詞乃爭

    訟之本質，衡情一般人對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所為陳述應不致

    盡信不疑，遑論被告在前案訴訟所為系爭言論，僅限前案相

    關程序中之人始得以見聞，並未廣佈不特定消費大眾、合作

    商家周知，難認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或依其所具經

    濟能力得在社會上獲取之信賴，是原告主張被告系爭言論侵

    害其名譽權與信用權云云，亦難認可採。

　㈢據上，被告系爭言論並未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信用權，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

    前段、第18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暨瀚翔公司不得

    再散佈系爭言論，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

    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內容 　 備註 1. 112年5月9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47至50頁 2. 112年6月1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答辯狀（112年度民公訴字第6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1至54頁 3. 112年6月27日 向最高法院提出民事再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5至5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59號
原      告  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慧如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被      告  瀚翔寵物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張簡義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瀚翔寵物有限公司（下稱瀚翔公司）與訴外人加拿大渴望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拿大渴望公司）均為外國寵物食品在臺代理商，加拿大渴望公司前已獲使用「渴望」中文名稱商標權，惟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中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有不當競爭之行為，加拿大渴望公司因而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對瀚翔公司提起公平交易法除去侵害等訴訟及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下稱系爭前案訴訟）。詎瀚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於系爭前案訴訟中，虛構指摘原告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等語（指摘傳述之書狀日期、方式及內容詳見附表，下稱系爭言論）。惟依被告所提證據之「CCTV節目官網」及不詳之人於「網易」之貼文（下稱系爭資料），均未明確肯定原告有何走私行為，原告與系爭前案訴訟亦無關連，顯非被告行使訴訟權必要行為，而惡意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並依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禁止再散佈系爭言論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及起訴附件1、2文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原為加拿大知名寵物食品生產商Champion公司之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代理權，原告前負責人柯建昌另行成立加拿大渴望公司並以中文商標「渴望」繼續銷售寵物食品，然柯建昌實際上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與加拿大渴望公司亦為同一經營團隊。而中國上海海關查獲走私影片中，涉案公司人員係蓋用原告之印文，可信原告係因涉及走私而經加拿大原廠終止代理權，被告系爭言論並非不實。又被告提出系爭言論係說明系爭前案訴訟爭點，屬因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之善意言論，且僅有與系爭前案訴訟有關之人得閱覽，原告評價及名譽權並未受有損害。又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而不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重訴卷第22至23頁）：
　㈠被告瀚翔公司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有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
　㈡原告前由加拿大渴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柯建昌經營，並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寵物糧食，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如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兩造對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由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乙情均不爭執，原告主張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其信用與名譽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查：
　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當庭勘驗「央視-飼料走私」之影音檔案（下稱系爭影音檔案），影片起始為主播播報新聞畫面，新聞標題為「電商平台走私銷售境外寵物糧，案值6億」；畫面0分53秒至1分21秒，新聞旁白提及：「...海關緝私員警依法對嫌疑人住所進行搜查...在上海這間公司內，辦案人員找到杭州一家貿易公司的印章，而這個杭州公司正是專門進口境外知名品牌寵物糧的授權代理商，目前因涉嫌走私，正在接受海關緝私部門的調查」時，畫面顯示警方與涉案人員正進行對話，警方持印章當場蓋印，印文顯示「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勘驗筆錄及系爭影音檔案翻拍照片附卷可查（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17號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83頁），由此，合理推判原告應與新聞報導所指走私寵物糧事件有關。又原告對其原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嗣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乙情亦不爭執，則被告依其取得系爭影音檔案，客觀上合理相信原告因涉嫌走私，遭Champion公司終止代理，而為系爭言論，應認經合理查證程序，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雖稱系爭資料沒有「肯定描述」原告涉及走私或要勘驗系爭影音檔案才會發現云云，惟客觀上被告依系爭影音檔案，既已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⒉又Champion公司終止原告代理權後，轉授權訴外人豪翼寵物有限公司（下稱豪翼公司）代理，豪翼公司再委託被告銷售產品，兩造前案訴訟涉及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上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之行為，此有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0號重訴卷第63至69頁），基此，被告於前案審理中，為說明其在「貓抓板」贈品上為前開記載之原因始末，而為系爭言論，難認與系爭前案爭點無關，而逾越訴訟權正當行使之範圍，不具不法性。參以當事人於訴訟中彼此針鋒相對，各執一詞乃爭訟之本質，衡情一般人對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所為陳述應不致盡信不疑，遑論被告在前案訴訟所為系爭言論，僅限前案相關程序中之人始得以見聞，並未廣佈不特定消費大眾、合作商家周知，難認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或依其所具經濟能力得在社會上獲取之信賴，是原告主張被告系爭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與信用權云云，亦難認可採。
　㈢據上，被告系爭言論並未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信用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暨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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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日期

		　方式

		　內容

		　 備註



		1.

		112年5月9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47至50頁



		2.

		112年6月1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答辯狀（112年度民公訴字第6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1至54頁



		3.

		112年6月27日

		向最高法院提出民事再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5至5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59號

原      告  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慧如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被      告  瀚翔寵物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張簡義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瀚翔寵物有限公司（下稱瀚翔公司）與訴外人加拿大渴望寵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拿大渴望公司）均為外國寵物食品在臺代理商，加拿大渴望公司前已獲使用「渴望」中文名稱商標權，惟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中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有不當競爭之行為，加拿大渴望公司因而依公平交易法規定對瀚翔公司提起公平交易法除去侵害等訴訟及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下稱系爭前案訴訟）。詎瀚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於系爭前案訴訟中，虛構指摘原告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等語（指摘傳述之書狀日期、方式及內容詳見附表，下稱系爭言論）。惟依被告所提證據之「CCTV節目官網」及不詳之人於「網易」之貼文（下稱系爭資料），均未明確肯定原告有何走私行為，原告與系爭前案訴訟亦無關連，顯非被告行使訴訟權必要行為，而惡意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並依民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禁止再散佈系爭言論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及起訴附件1、2文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原為加拿大知名寵物食品生產商Champion公司之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代理權，原告前負責人柯建昌另行成立加拿大渴望公司並以中文商標「渴望」繼續銷售寵物食品，然柯建昌實際上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與加拿大渴望公司亦為同一經營團隊。而中國上海海關查獲走私影片中，涉案公司人員係蓋用原告之印文，可信原告係因涉及走私而經加拿大原廠終止代理權，被告系爭言論並非不實。又被告提出系爭言論係說明系爭前案訴訟爭點，屬因保護合法利益而發表之善意言論，且僅有與系爭前案訴訟有關之人得閱覽，原告評價及名譽權並未受有損害。又法人並無精神上痛苦而不適用民法第195條第1項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重訴卷第22至23頁）：

　㈠被告瀚翔公司於系爭前案訴訟中，有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

　㈡原告前由加拿大渴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柯建昌經營，並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寵物糧食，Champion公司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如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兩造對被告於系爭前案訴訟中，由法定代理人張簡義哲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乙情均不爭執，原告主張系爭言論已不法侵害其信用與名譽權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查：

　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於系爭前案訴訟審理中，當庭勘驗「央視-飼料走私」之影音檔案（下稱系爭影音檔案），影片起始為主播播報新聞畫面，新聞標題為「電商平台走私銷售境外寵物糧，案值6億」；畫面0分53秒至1分21秒，新聞旁白提及：「...海關緝私員警依法對嫌疑人住所進行搜查...在上海這間公司內，辦案人員找到杭州一家貿易公司的印章，而這個杭州公司正是專門進口境外知名品牌寵物糧的授權代理商，目前因涉嫌走私，正在接受海關緝私部門的調查」時，畫面顯示警方與涉案人員正進行對話，警方持印章當場蓋印，印文顯示「天俊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勘驗筆錄及系爭影音檔案翻拍照片附卷可查（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17號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83頁），由此，合理推判原告應與新聞報導所指走私寵物糧事件有關。又原告對其原為Champion公司臺灣總代理，進口包括渴望（ORIJEN）與愛肯拿（ACANA）等知名品牌，Champion公司嗣於110年間終止原告之代理權乙情亦不爭執，則被告依其取得系爭影音檔案，客觀上合理相信原告因涉嫌走私，遭Champion公司終止代理，而為系爭言論，應認經合理查證程序，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雖稱系爭資料沒有「肯定描述」原告涉及走私或要勘驗系爭影音檔案才會發現云云，惟客觀上被告依系爭影音檔案，既已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⒉又Champion公司終止原告代理權後，轉授權訴外人豪翼寵物有限公司（下稱豪翼公司）代理，豪翼公司再委託被告銷售產品，兩造前案訴訟涉及瀚翔公司於銷售貓飼料搭贈之「貓抓板」贈品上記載「臺灣Orijen不再使用中文渴望（「渴望」上註記╳）」之文字圖樣，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之行為，此有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0號重訴卷第63至69頁），基此，被告於前案審理中，為說明其在「貓抓板」贈品上為前開記載之原因始末，而為系爭言論，難認與系爭前案爭點無關，而逾越訴訟權正當行使之範圍，不具不法性。參以當事人於訴訟中彼此針鋒相對，各執一詞乃爭訟之本質，衡情一般人對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所為陳述應不致盡信不疑，遑論被告在前案訴訟所為系爭言論，僅限前案相關程序中之人始得以見聞，並未廣佈不特定消費大眾、合作商家周知，難認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或依其所具經濟能力得在社會上獲取之信賴，是原告主張被告系爭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與信用權云云，亦難認可採。

　㈢據上，被告系爭言論並未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信用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暨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1,0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瀚翔公司不得再散佈系爭言論，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內容 　 備註 1. 112年5月9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47至50頁 2. 112年6月1日 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出民事答辯狀（112年度民公訴字第6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1至54頁 3. 112年6月27日 向最高法院提出民事再抗告答辯狀（112年度民暫抗字第4號） ㈠於110年7月，原告因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 ㈡相證4：原告代理「ORIJEN渴望」商標在中國大陸涉及走私新聞報導資料乙份。 書狀見本院審重訴卷第55至59頁 





